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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在釣魚台海域漁季即將來臨之前，台灣與日本就漁權達成重大協議，過去被日本視為「專

屬經濟海域」的部分地區，將容許台灣漁船捕魚，不再被日方驅離甚至扣捕，對台灣漁民

自然是一大喜訊。這次台日漁業談判成功的關鍵，在於「先易後難」的務實、互諒談判策

略奏效，雙方高層都堅定的希望漁季來臨前減少作業糾紛，同時體會東海形勢的國際氛圍

。值得強調的是台日先協議永續資源的作業秩序，有利於後續各自與大陸協議。但釣魚台

主權及漁權爭端不會輕易歇止，後續發展如何？必須做好因應準備。 

二、釣魚台無論就歷史、地理、地質乃至國際法等各種情況，都屬於台灣的附屬島嶼，台灣當

然最有資格談釣魚台主權，一旦兩岸聯手保釣，台灣有理大陸有力，日本便很難應付。故

日本之所以在漁權上讓步，消極思維是避免兩岸聯合保釣；積極思維則想以漁權為餌促成

「聯台制中」。至於主權問題，協議其實並未明顯觸及，日本也完全沒有讓步；釣魚台周

邊 12 浬以內，台灣漁船仍不得進入。台灣縱使依然堅持釣魚台「主權在我」，但至少承認

日本對釣魚台的實際管轄權，這無非是在政治現實下被形勢所迫，因為台灣如果完全否定

日本對釣魚台的管轄權，根本就沒有釣魚台海域的漁權問題，又何來漁業談判？ 

三、「專屬經濟海域」是「領海」的延伸，領海基線又決定於陸地領土。釣魚台的主權歸屬，

最終決定了「專屬經濟海域」誰屬。眾所周知：日方此次談判，自始至終是以釣魚台主權

歸屬「沒有爭議」作為前提。如果我方單方面不爭領土主權，即使得到漁權，也會被日方

解釋成只是依據「台灣漁民傳統漁場」而爭取到的海域使用權。總之，日本出讓的只是隨

時可收回的「使用權」，換得的卻是我國出讓的主權！ 

四、協議第 5 條規定雙方可片面於 6 個月前通知對方而中止協議。表面上這是國際漁業協議慣

例，實際上人盡皆知此規定對我方的威脅遠大於日方。日本可依據此條要脅台灣：不可再

爭主權（例如人員登島、執法船進入日本「領海」），否則隨時取消漁權！此種「漁權」

，實為糖衣毒藥。久而久之，台灣等於放棄爭取釣魚台主權，日本卻可隨時中止施捨台灣

的漁權。 

五、在釣魚台問題上，「擱置爭議」必須以「爭議存在」為前提，而只有堅持「主權在我」才

能逼使日本承認「爭議存在」。現在我方只是爭取到了表面的、不定期的、無保證的漁權

，卻可能永遠失去了釣魚台列嶼的主權－日後仍將因此失去漁權！真正在這場「漁權」談

判中得到最大利益的「漁翁」，還是百餘年來不斷藉著中國人內訌而得利的日本。 

（三十九）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我國漁船「廣大興廿八號」遭菲律賓

公務船公然掃射攻擊，政府雖予三天時間要求菲方道歉，本

席要求政府採取更更具體積極主動的制裁措施，以維護我國

主權尊嚴及漁民安全捕魚之權益。本次菲方公務船隻以重型

武器攻擊無武裝之民用船隻，且指稱係「正當防衛」並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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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調查不道歉的行徑讓人髮指。那如同警察用武器公然攻擊

手無寸鐵民眾，是合理合法的嗎？執行公務的「示警」可以

用機槍掃射百餘發子彈嗎？對一艘無武裝的漁船狂設，留下

52 個鐵證如山的彈孔，不如對一手無縛雞之力人砍殺十數刀

般，不但是個狼心狗肺的「兇手」，更是個殺人不眨眼的「

屠夫」！本席要求政府立即貫徹中華民國二百海里專屬經濟

區的主權、增加海空軍在我國二百海里經濟海域內之巡弋頻

率、加強該海域內海空聯訊落實專屬經濟區內海巡艦艇行使

警察權，對越界進入外籍船舶，行使登臨、檢查、驅離、逮

捕、扣留，並提起司法追訴之權限、派遣國軍進駐太平島並

增強島上設施與防衛固守能力、積極開發周邊海域資源……

等等強勢行動，嚴正表明我國政府及軍警有完全的能力，維

護人民安全及國家主權尊嚴之立場，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我國漁船「廣大興廿八號」於日前遭菲律賓海監船攻擊，導致船員洪石成中彈身亡。對於

菲方公務船隻以重型武器攻擊無武裝之民用船隻，且指稱係「正當防衛」、「遺憾但不道

歉」云云，形同在死難者家屬傷口上撒鹽之行徑，我國政府不僅應嚴厲譴責，也應要求菲

方限期內認錯、道歉、懲凶、賠償，並會同我官方組成調查小組查明事實真相。如菲方未

做到，政府應採取更具體的制裁措施，以維護我國主權尊嚴及漁民安全捕魚之權益。 

二、菲律賓海監船槍殺我漁民，無論說詞為何，都無法解釋其「故意」行為。自 1995 年起，菲

在南海驅趕中國漁船，一開始是採逮捕，後因漁船過多，抓不勝抓，乃改用軍艦碰撞，致

兩艘漁船沉沒，數名漁民死亡。去年在黃岩島對峙，菲也是採取驅離及逮捕。這麼長期對

抗過程中，只有在 1999 年和 2001 年對中國漁船開槍，沒有傷人紀錄。兩相對照，我漁船

不論是否「越界」，常遭菲開槍驅離、逮捕，有多起傷人案例，顯示菲政策是不同的。為

何菲國如此野蠻地對待我漁船？原因有二，第一，認為台灣軟弱，反應不會很激烈。第二

，逮捕台灣漁船，獲利豐厚。過去常繳付鉅款了事。這次若被逮，免不了又要繳贖金，故

開槍嚇止才釀成慘禍。這些紀錄值得政府思考，應強烈回應，以免重蹈覆轍。 

三、據報導，菲稱我漁船越界捕魚，且企圖衝撞海監船才遭槍擊，不論是否為飾詞狡辯；一個

重要問題，是 1961、1978 和 2009 年菲公布的群島水域，只是其片面畫出的兩百海里專屬

經濟區。到目前為止，菲未公布與台灣間專屬經濟區和大陸礁層的外界限。2009 年向聯合

國大陸礁層委員會申報的是呂宋島東部，沒有申報呂宋島以北部分。此外，依 1898 年美國

和西班牙簽的巴黎條約，菲國北邊的巴丹群島不屬菲領土，因西班牙未將該群島割讓美國

。長久以來，巴丹和巴布煙群島附近海域，是我漁民傳統捕魚區，依海洋法公約，菲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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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島主權」國家，劃定水域，應尊重他國在水域內傳統捕魚權。 

四、長期以來，菲律賓軍警在巴士海峽對我國漁民滋擾，甚至濫行逮捕、拘禁，使我漁民的人

身自由、財產權、工作權飽受威脅，發生此憾事，又見菲方以蠻橫態度回應，我國應即採

取強硬行動，讓菲方感受到我國在巴士海峽的存在感。面對不遵守國際法及和平外交的國

家，政府必須拿出硬實力，才能逼迫對手坐上談判桌，願意認真思考我國提出的解決方案

。這些行動要儘速，同時要嚴正表明我國政府及軍警有完全的能力，維護國民安全及主權

尊嚴之立場，無須他國插手干預，這才是一個負責的政府應有的態度。 

（四十）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菲律賓政府公務船隻無故於我經濟海域

攻擊我國漁船，導致我國漁民傷亡一事，雖經我國政府嚴正抗

議並下 72 小時通牒，然至今未獲菲國善意回應，對我國要求道

歉、賠償、緝凶及重啟漁業談判之要求依然置若罔聞。顯見我

國政府所採用之外交手段並無法使菲國正視我全國之憤怒，政

府應即刻著手研擬包含政治、外交、軍事、經濟、觀光等全面

因應措施，以掌握後續發展，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2012 年我國對菲律賓出口總值為 88.76 億美元，進口總值為 21 億美元。我國對菲律賓貿易

長年呈現出超狀態，為我國賺進外匯，因此若實施如禁運或關稅等貿易制裁措施，除損及

我國出口表現外，由於我國與菲律賓皆為 WTO 會員國，如實施經貿制裁手段，菲國將可依

照 WTO 規定提起仲裁，最嚴重後果乃招致 WTO 之懲罰。因此，以經貿制裁手段而言，最

為有效且較不會損及我國利益者，或可考慮減少我國對菲律賓之投資。去年我國對律賓投

資約 7,200 萬美元，為菲國外來投資第七名。近十年來我國對菲律賓投資無論額度以及排名

皆名列前茅。因此，若菲律賓此次事件立場仍未軟化，經濟部應考慮停止或暫緩核准我國

對菲律賓之投資及增資申請案。同時積極輔導有意赴菲投資或在菲台商轉移投資標的國家

。菲律賓目前正全力吸引外資以提升該國經濟成長，相關手段將可對菲國造成相當程度之

壓力。 

二、勞委會職訓局外勞管理組指出，目前台灣四十五萬外勞中，菲律賓外勞約占八萬七千位，

其中，以產業類外勞為主，超過六萬位，其次是二萬多位的家事類看護工及家庭幫傭，菲

勞比例約占總體外勞數的十九%。過去勞委會曾因外交衝突事件配合「凍結」過外勞，包括

一百年二月時，為抗議菲律賓政府將台灣國際詐騙犯遣送到中國，外交部大動作撤回台灣

駐菲代表外，勞委會也配合外交政策，進一步延長菲勞來台申請達四個月之久。凍結菲勞

來台有 2 種手段，一種是直接延長審核期限，也就是新申請案進到勞委會後，原本跑 7 至

12 天流程就能發證，但刻意拖延 4 個月再審；另一種則是直接公告禁止輸入菲勞。為求有


